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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各国华侨、华人政策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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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战后 50 年各国政府对华侨华人实施的移民入境、国籍归化、经济、文教、社会等政策, 各有特色;

东南亚国家比较严厉,美、加、澳、新等移民国家相对宽松,其他国家则宽严不一。不少国家根据国内外形势需

要,对华侨华人政策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调整, 有关政策虽然仍因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而不时出现反

复,但总的发展趋势是日趋宽松, 海外华侨华人的生存环境逐渐得到改善。

[中图分类号] K1= 53�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0583�0214( 2004) 03�0071�08

A Comparative Study on Overseas Chinese Policies

in Various Countries After World War �
LIAO Xiao�jian

( Institute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y ,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Guangdong , China )

Key Words: immigration; policies of overseas Chinese;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comparative study

Abstract: The policies of overseas Chinese after World War � , consisting of immigration, nationality, economy, culture, education, and so�

ciety etc. , were different in various countries. The policies of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were sever relatively. The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etc. were lenient relatively. As for other countries, some were stern and some were lenient.

Many countries have regulated the policies according to need of situation.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he policies were instable, the general

tendency of the policies was toward amelioration gradually.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have been improved gradually.

� � 国外有关战后各国华侨华人政策的资料, 散

见于当地的成文法律和各种法令、报刊载文, 如东

南亚各国宪法、 印尼共和国外侨法令汇编!、刊载

在美国 世界日报!上的美国 移民问题及新移民

法汇编!等。不少海外专著对某些国家的华侨华

人政策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如 1974年台北出版的

(英)巴素著、郭湘章译的 东南亚之华侨!, 1970

年台北出版的丘式如著 华侨国籍问题!等。大陆

方面, 从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改革开放、大量华侨

华人资本进入我国以来,学术界对华侨华人问题

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集中力量对各国华侨

华人政策进行研究, 主要著作有暨南大学出版社

于1989年出版的 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

策!、1995年出版的 战后各国华侨华人政策!,发

表的一些论文, 如黄昆章的 白澳政策与华侨华

人!、王丽芝的 加拿大华人移民政策的演变及其

原因!、施雪琴的 近年来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

王望波的 泰国华人政策及其影响!等。华侨华人

研究领域的工具书如 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和 华

侨华人百科全书!也有部分词条涉及到各国的华

侨华人政策。上述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从国别的

角度进行研究, 对了解各国政府的华侨华人政策

无疑非常有帮助。然而,由于较少进行比较研究

和宏观把握,对各国华侨华人政策的异同就很难

深入进行探讨, 也很难揭示战后华侨华人政策变

化的共同因素和国际背景,无法更进一步地阐述

战后各国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化、差异及其深刻原

因。

1945年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其中, 战后各国政府的华侨华人政策起了

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历史背景、民族构成、政治、

经济及社会诸因素的影响,战后各国政府的华侨

华人政策呈现一定的差异和各自的特点,并对各

国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比较战

后各国华侨华人政策的异同, 研究它们各自的特

点,将有利于从宏观的角度审视整个海外华侨华

人社会,探讨影响各国华侨华人生存发展的多种

因素。

战后各国华侨华人政策范围广、内容多,本文

依次将其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是移民入境政策,以

了解该国华侨华人的来源变化; 其次是国籍归化

政策, 以明确华侨华人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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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再次是经济政策,它是华侨华人生存发展的关

键;最后是文化社会政策, 包括华文教育、社团报

刊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政策, 华人社会的特质藉

此得以展现。有关内容的分并取舍则按各国具体

情况而定。本文对战后各国华侨华人政策的比较

研究, 主要将世界各国政策按区域和政策内容分

类进行比较, 分析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集中在

1945~ 1995年。战后各国政府的华侨华人政策大

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东南亚诸国, 美、加、澳、新等

传统的移民国家,其他国家。

一 � 战后东南亚诸国的华侨华人政策

在移民入境政策上, 作为战前华侨移民最多

的东南亚国家,战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

乎都毫无例外地限制、禁止中国移民入境,这与当

时国际形势和普遍存在的恐共惧共心理不无关

系。而且,战后才获得独立的大多数东南亚国家,

既对华侨华人的效忠倾向表示怀疑, 也不希望太

多的外国移民入境, 分享其已夺回的民族财富。

在限制、禁止中国移民入境的同时,当地政府

还禁止华侨华人回国或与中国的亲人来往。结

果,很长一段时间,东南亚各国华侨华人基本与中

国失去联系。直到上个世纪 80年代,随着中国与

东南亚各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 各国政府对华

侨华人到中国经商、旅游和探亲的出入境政策才

逐渐放宽, 泰国和新加坡等国还有条件地吸收当

地华侨华人的大陆亲属移民入境。

在国籍归化政策上, 东南亚各国的差异比较

大。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北越是在较平等的条件

下,欢迎华侨自愿入籍,大多数华侨很快便归化加

入当地国籍成为华人。泰国、南越、柬埔寨和老挝

等国家和地区则宣布入籍与非入籍者不同的经济

地位, 为了生存和发展, 华侨也纷纷加入当地国

籍。缅甸、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开始不欢迎华侨入

籍, 并为之设置种种障碍, 致使许多华侨无法入

籍。不过,到上个世纪 70 # 80年代, 印尼和菲律

宾都简化了入籍手续,基本解决了华侨入籍问题。

文莱的入籍条件较严,入籍华人不多。

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 在各国的法律地位也

不一样。一般而言, 新、菲、泰的华人和当地原住

民公民拥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只是泰国的第一、二

代华人公民的政治际遇略差, 不能到高级军校受

训,在特定行业的晋升上也有一定困难。马来西

亚、印尼和缅甸的华人,其公民地位低于当地原住

民公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均受到一

定的限制。印支三国, 入籍华人开始也基本能和

当地原住民公民享受同等待遇, 但 1975年后, 不

论是华侨还是华人, 均受到同样的排斥和打击。

90年代初柬埔寨问题解决后, 越南、柬埔寨和老

挝等印支国家的华人公民地位开始有较大的改

善。

在经济政策方面,这些国家几乎都采取过压

抑华侨华人经济、扶持当地原住民经济的措施。

例如, 禁止华侨华人从事某些职业, 主要是零售

业、进出口业以及其他涉及资源开发和盈利较好

的行业;规定华侨华人企业向原住民出让股权,其

比例从 30%、50%到 70%不等; 甚至没收华侨华

人企业资财。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战后东南亚各国政

府对华侨华人经济的限制和打击带有明显的局部

性和时间性。在经济上受到排斥和打击的,并不

包括所有的东南亚华侨华人。在新、泰、菲以及

70年代以前的印支三国, 华人是不受限制的, 这

些国家的经济限制法令主要针对包括华侨在内的

外侨。马来西亚、印尼、缅甸和文莱等国的华侨华

人,均是经济上被限制的对象,但相对而言,华侨

比华人所受的限制和排斥更多, 印尼和缅甸的一

些法令就明文规定, 入籍华人可以经营某些行业,

华侨却不行。

华侨华人经济受排斥和打击的时间, 也没有

跨越整个战后 50年。20世纪 70年代是一个时间

分界。泰国、菲律宾、印尼和缅甸是前紧后松, 之

前对华侨华人经济以限制为主, 由于限制不仅打

击了华侨华人经济, 也造成国家经济的局部混乱,

因此, 70年代以后, 为了利用一切力量发展国家

经济,以上诸国都慢慢修改华侨华人经济政策,华

侨华人经济所受限制逐渐减少。印支三国和马来

西亚是前松后紧。之前,印支华侨经济受到某些

限制;之后, 大多数华侨华人都被剥夺财产,扫地

出门。马来西亚华人则比较幸运, 70年代前, 当

地华人经济基本不受限制地向前发展; 之后,当局

执行扶马抑华的新经济政策, 华人经济开始受到

限制,但也远远不及其他东南亚国家严厉,既没有

职业限制,也没有没收资财,仅是要求华资大企业

向原住民出让股权, 华人的生计基本不受影响。

到 80年代中期,无论是印支三国,还是马来西亚,

都开始逐步调整华侨华人经济政策, 取消了多项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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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文教育政策上, 各国政府都采取同化政

策。开始是加强对华校的管理监督, 进而逐步减

少华文课时,如泰国和菲律宾,最后, 有些国家还

取缔了华文学校, 如印尼、缅甸和印支三国, 1965

年后印尼甚至禁止华侨华人公开使用华语。马来

西亚则比较特殊, 虽然华文学校也要增加教授马

来语,但华文教育自始至终保有合法地位,并形成

从小学、到中学乃至高等院校较完整的华文教育

体系。反之,新加坡作为华人占比例最多的国家,

华文学校在 1987年已全部消亡,华语仅作为第二

外语在一般学校教授。90年代以来, 随着中国经

济发展和中文商业价值的提高, 各国都先后放宽

华文教育政策,允许学校教授华文。缅甸和印支

三国的华文学校逐渐恢复。印尼在 1997年金融

危机后也允许当地华人创办华文学校, 学习华文;

至今,印尼华人学习华文已蔚然成风,讲华语没有

任何禁忌。

在其他社会政策方面,只要不违反法律, 不损

害国家利益,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允许华侨华人

组织社团、创办华文报刊和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

但也有些国家部分禁止、或者是全部禁止华侨华

人从事以上社会活动。例如, 印尼政府在 60年代

中期便取缔了华文报刊、华侨华人的政治和经济

社团,限制华侨华人举行各种民族庆典,并要求华

侨华人改宗换姓。70 年代以来的印支三国也出

现过类似情况。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 政府虽然

没有明文禁止华人进行以上活动, 但为了实现新

加坡化和促进民族融合,也不断削弱华人社团的

社会功能,淡化华人社团的种族色彩,政府官员还

多次告诫华文报刊谨慎刊文, 避免煽动种族情绪。

90年代以来, 新加坡和印尼的有关政策开始放

宽。新加坡政府为了利用世界华商网络拓展海外

生存空间, 不断鼓励新加坡社团发起在新加坡召

开各种世界性的华人血缘、地缘或业缘会议, 如

∃世界华商大会%等, 新加坡华人社团由此比过去

活跃得多。1999年, 印尼瓦希德和梅嘉瓦蒂先后

上台后,有关华人社会活动的禁令逐渐放宽, 当地

华人不仅可以出版发行华文报刊, 公开举行各种

民族庆典,还成立社团组织,甚至成立了自己的政

党,积极参政议政。

由于东南亚诸国政府的以上政策,战后东南

亚国家华侨华人人口的增长, 主要靠自然繁衍。

虽然绝大部分华侨加入了当地国籍, 但不少入籍

华人的法律地位与当地原住民公民有所不同, 在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受到不同程

度的限制。8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的华人政策都

有所放宽,华人的处境已逐渐改善。随着华人与

祖籍国来往的增多, 东南亚华人在促进东南亚国

家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 �

二 � 战后移民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传统的

移民国家, 移民政策在这些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

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战前,这些国家虽然都允许移民入境,但却采

取歧视、限制乃至禁止中国移民入境的政策、旅居

当地的华侨华人数目有限,且饱受歧视和禁止入

籍之苦。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由于中国在二战中

的作用及四强之一的地位,二战反种族歧视,要求

平等、人权的精神,以及当地民主意识的提高和华

侨社会的变化等原因, 这几个国家对华侨华人的

政策开始发生变化。1943年, 美国政府率先废除

了1882年以来实施的各项排华律例, 允许中国人

移民入境并加入美国国籍。
[ 1] ( p538)

随后, 加拿大、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先后效仿, 也陆续允许中国

移民进入这些国家和加入当地国籍。但移民入境

政策的变化幅度很小, 战后到 60年代初, 中国人

在移民入境方面仍受到不公平对待, 美国分配给

中国的移民配额远远低于其他国家, 加拿大等国

在批准移民入境时, 也有意排斥包括中国人在内

的有色人种。

迫于国内民权运动的压力, 1965年美国政府

颁布移民法修正案, 允许中国和其他东半球国家

一样拥有同样的移民配额,年均 2万名。紧接着,

澳大利亚在 1966年,加拿大在 1967年,新西兰在

1986年,先后修改其移民法令, 宣布不以国籍、肤

色和种族作为批准移民入境的依据, 对包括中国

人在内的有色人种采取平等的移民入境政策。中

国人终于得以以平等移民的身份源源不断地进入

这些移民国家。其间, 这些国家还根据联合国的

部署,吸收了大量的印支华侨华人。

80年代以来, 由于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各国

都不同程度地收紧移民政策, 严厉处置非法移民,

但家庭团聚、难民、技术投资移民,始终是诸国优

先批准入境的移民范畴。美国还不断提高中国移

民配额, 1982年允许中国大陆和台湾每年分别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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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移民 2万名, 1986 年又允许香港和澳门每年

各向美国移民5 000名。
[ 2] ( p420)

至此, 中国领土(包

括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年均移民美国的配额

已高达 5万名。美国于 1990年通过的新移民法,

再将香港移民美国的配额增加到 1万名。
[3] ( p412)

战后, 随着移民政策的放宽以及民主运动的

开展, 各国政府也逐渐取消对华侨华人的其他歧

视政策。华侨可以入当地国籍, 拥有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华侨华人在经济权利及社会福利等方

面,均与当地白人享有同等待遇。华侨华人过去

被禁止购买地产,禁止与异族通婚,禁止进入白人

学校,禁止从事特定行业的种种现象已不复存在。

华侨华人拥有与当地外侨和白人公民平等的法律

地位,不得加以歧视。为了防止出现种族歧视,一

些国家还专门制定反歧视法律, 对种族歧视行为

加以惩治。如美国 1990年新移民法第五章执法

条规定: 在雇工方面歧视的, 每歧视一人的罚款,

初犯 250~ 2 000美元, 再犯为2 000~ 5 000美元,

累犯为3 000~ 10 000美元。
[ 3] ( p424)

诸国政府对华侨

华人的各项社会活动也不予干预, 华侨华人可以

办学校和报刊, 建立社团和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

华侨华人的一些民俗活动还可以得到政府的资

助。当然,这些国家毕竟有过∃白人至上%的传统,

法律上的平等并不完全等同实质上的平等,种族

歧视现象仍时有发生,特别是受 80~ 90年代经济

衰退的影响,反对亚裔移民的言论和行为曾明显

增加。 � � �

一般来说, 美国在决定华侨华人政策时, 除了

着眼国内经济政治状况,更多的是考虑其国际领

导地位及国际政治关系。1943年罗斯福总统签

署 废除排华律、规定移民配额及其他事项的法

令!, 就与当时的世界大战和美国的战略部署不无

关系。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国的华侨华

人政策虽然颇受美国的影响, 但基于地广人稀的

国情,这几个国家都需要移民来补充劳力的不足,

以促进经济发展,它们考虑移民政策时,主要是考

虑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早在 1966年, 加拿

大人力与移民部官员便要求政府采取积极的移民

政策,以适应加拿大发展过程中的人力需要。地

处大洋洲的澳、新两国, 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出

发,调整华侨华人政策时还需要考虑与亚洲国家

的政治外交关系和经济贸易关系。在讨论移民政

策的时候, 澳洲历届总理都一再强调澳洲与亚洲

在地缘、经济、政治及防卫上的联系, 主张认同亚

洲、参与亚洲, 彻底摈弃歧视性的∃白澳政策%。

由于社会经济条件不同,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三国对移民的吸引力远远不如美国,不少

移民还把加拿大作为移民美国的跳板。为了吸引

移民,特别是移民人才,这三个国家采取了各种措

施,如宣布实行多元文化政策,提倡各民族在文化

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平等;实施批准移民入境的

硬性审查计分制,以示对各类移民的平等公平;建

立更为周详完备的社会福利制度等。因此,从某

种角度而言,华侨华人在这三个国家中的地位更

平等,生活也相对稳定。

以上四个传统移民国家战后的华侨华人政

策,对当地华侨华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

最大的影响是促使当地华侨华人数量的急剧增

加,比战后初期增长了十多倍。美国华侨华人总

数, 1940年仅 10万,
[ 4] ( p127)

1991年增至 164万,
[5]

,

增长了15倍。加拿大华侨华人, 1941年为34 672

人,
[ 6] ( p53)

到 80年代后期已达 60多万,
[7] ( p398)

也增

长 16 倍多。澳大利亚的华侨华人, 1947 年为

12 094人,
[ 8] ( p95)

到 80年代末已达 20多万,增长 18

倍。新西兰的华侨华人, 1945年为4 733人,
[ 8] ( p116)

80年代末增加到 3万多人。随着华侨华人数量

的增加,在当地政府较平等的各项社会经济政策

下,一切具备中华民族特色的事物, 如唐人街、华

文学校、华侨华人社团、华文报刊和影视广播等

等,都得到长足的发展,中国的风俗习惯以及各种

中餐馆随处可见。不少华侨华人在科技、经济、文

教,甚至政治等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华侨华人

社会呈现出一派兴旺繁荣、生机勃发的景象。

不过, 并不是所有的移民国家都对中国移民

采取平等的移民政策。如阿根廷, 只欢迎与其风

俗习惯近似的美洲邻国移民, 对中国人移民入境

和居留归化, 都加以严格控制。70~ 80 年代以

来,巴西比较欢迎来自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国家

的投资移民,华侨华人数量因而迅速增加,但中国

大陆人要移民巴西, 直到上世纪 90年代初, 难度

仍较大。

三 � 战后其他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

与东南亚诸国和美加澳新等移民国家相比,

其他国家战后的华侨华人政策可谓五花八门, 难

成体系。归纳起来, 大概有如下几个共同点:

1.在移民入境政策方面,不论战前是否曾限

制中国移民入境,战后都略有放松,特别是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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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交和中国改革开放后, 起码允许直系亲属移民,

有些也允许投资和技术移民(非洲一些国家特别

欢迎港台投资移民) , 但始终控制比较严,对非法

移民的处置也日趋严厉。

2.在国籍归化政策方面,大多数国家允许正

式移民的华侨按出生、婚姻、居留及血缘等条件入

籍,只是条件宽严不一。但也有些国家采取单一

的血统主义国籍法, 拒绝外侨入籍,如马达加斯加

等国。
[9] ( p83)

入籍华人多数能与当地公民享有同等

的政治待遇,但也有例外,如比利时籍华人只有选

举权, 却没有被选举权, 南非籍华人直到 80年代

才获得选举权。

3.在经济政策方面, 一般的做法是对已加入

当地国籍的华人一视同仁, 对外侨(包括华侨)则

略有限制,华侨要更好地经营工商业,往往须与入

籍华人或当地原住民合作。在少数国家,不论是

华侨还是华人, 其经济发展都受到一些限制, 有些

国家还相当严厉,如南非、马达加斯加和一些新兴

的民族国家。

4. 在文化社会政策方面,只要不违反法律,不

影响国家利益, 多数国家对华侨华人进行各种具

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社会活动, 基本不加干预,

最多也就是对华文学校加以不同程度的同化和限

制。所以,这些国家的华侨华人可以办华文学校,

出版华文报刊, 建立华侨华人社团,并保持华族的

各种风俗习惯。

除了以上的共同之处外, 一些国家的华侨华

人政策还具有明显的特点。如前苏联和朝鲜等社

会主义国家,由于与中国的政治关系,战后一段时

间,中国人出入这两个国家较为容易,华侨华人数

量因而变动很大,前苏联的华侨华人越来越多,朝

鲜的华侨华人则越来越少。在国内, 两国政府对

华侨华人的其他政策与 1975年前的北越政府相

似, 即将华侨华人与当地人一样同等对待; 政治

上,华侨华人可以参加各种党团组织,并按贡献大

少评为各级先进人物;经济上,华侨华人经济被纳

入当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华侨华人和当地人

民一样,在各种劳动组织中工作,享受同样的经济

待遇;文教上,华侨华人子弟同样可以到政府公立

学校受教育。虽然如此, 由于民族、语言等方面的

差异,华侨华人能身居高位的依然非常少。尽管

两国政府没有法定强硬的限制措施, 但华侨华人

其他社会活动始终没有多大发展。在前苏联,华

侨华人被同化的程度较深,基本没有办华文学校

和华文报刊, 也没有建立华侨华人社团。朝鲜华

侨华人曾建立了不少华侨学校, 但 60年代被同

化, 70年代被接管, 已完全朝鲜化。朝鲜华侨华

人惟一的社团 # # # 华侨联合会,到 60年代也成为

朝鲜政府领导的半官方组织。前苏联解体后,随

着中俄经济关系的发展,俄罗斯的华侨华人逐渐

活跃起来, 建立了莫斯科华侨华人联合会等社团

组织。

西欧的一些国家,战后虽然一直严格控制移

民入境,但对其原殖民地和占领地居民入境却提

供种种方便, 因此,香港、澳门和东南亚诸国的华

侨华人仍可以不断地前往。而且, 按有关规定,欧

共体(欧盟的前身)成员国的公民或侨民均可以自

由出入、居住欧共体各国, 所以, 欧共体国家内的

华侨华人的流动性较大,往往会流向就业容易和

社会福利好的国家。1975年后, 这些国家又按联

合国的部署,接收了大批印支难民(其中大半是华

侨华人) ,结果, 华侨华人数目大幅度增加。到 80

年代末,英国和法国的华侨华人均达 20万之众,

荷兰华侨华人也有 6万,而战后初期,这些国家的

华侨华人不过数千或过万而已。

西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比较健全, 一般包

括失业救济、退休补贴、免费教育、医疗保险以及

家庭补助等。华侨华人可和当地人一样享受同等

的社会福利待遇。80年代中期, 华侨华人较多的

一些国家还特别关注华侨华人的处境, 提出改善

的方案。1985年初, 英国议会下院对华侨华人问

题展开讨论,同年 7月英国政府发表报告书, 表示

要帮助华侨华人学习英语和接受当地教育,扶持

华侨华人就业,向华侨华人老人提供财政帮助等。

与此前后, 荷兰政府也委托学者调查荷兰华侨华

人社会状况,以考虑是否给予荷兰华人少数民族

地位。荷兰的少数民族,会得到政府更多的特别

优待与资助。

与西欧一些国家关注当地华侨华人生活的做

法不同,韩国和日本政府对华侨华人则采取少干

预或不干预的政策。

直到 90年代初,韩国华侨社会仍然是一个典

型的华侨社会。除了极少数与韩国男子通婚,或

对韩国有重大贡献的华侨能加入韩国籍外,绝大

部分华侨,即使是生于当地的华裔,都只能持中国

护照,他们直接与台湾驻韩国机构保持联系,申办

护照。对于这个华侨社会,韩国政府并不直接进

行管理, 而是由华侨本身的组织 # # # 华侨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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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自治。韩国的华侨协会下面有若干保, 每保

再管辖十甲,每甲管辖 10户。1979年, 韩国共有

52个华侨协会,
[ 10] ( p769)

直接向韩国华侨协会总会

和台湾驻韩机构负责。韩国政府对协会内部事务

一般不加干预, 对华侨从事各种具有中华民族特

色的文化活动也不干涉。惟一限制的是华侨经

济。按韩国的有关法令规定, 华侨不得开办有限

公司, 买地不准超过 200 坪, 买房仅限 1座, 不能

和韩国人那样平等就业或晋职, 不能享受社会福

利等。华侨经济发展因诸多限制而十分缓慢,这

成为韩国华侨不断再移民的主要原因。1992年

中韩建交后,韩国政府开始考虑赋予当地土生华

人公民权, 当地华侨的法律地位和生存环境可能

会随之发生变化。

日本的情况与韩国略有不同, 但中国移民要

为日本社会接纳则相当困难。日本国籍法规定,

只有日本人的配偶, 华侨与日本人通婚的混婚土

生儿,以及战前移入日本的台湾移民(他们战前拥

有日本籍, 战后初恢复中国籍) , 才有条件取得日

本国籍。由于入籍的条件相当严格, 90年代初在

日本的20万华侨华人中,有日本国籍的仅 4万左

右。而且, 中国移民要获得日本侨民的永久居留

权也不容易。据当时有效的日本居留法令规定,

只有 1945年 9月 2日前移入日本的华侨, 以及永

久居留侨民于 1952年 4月 28日以前在日本出生

的子女,才可以获得在日本的永久居留权。其余

华侨,包括移民、留学生、在日本居住90天以上的

外国人,均只能获得暂时居留许可,不论其居住多

久,日本政府只承认其暂时居住的性质,每年均需

按手印申请延期,留学生还必须限期离境。据日

本法务省入国管理局发表的 在留外国人统计!报

告的统计, 旅日中国人至 1990年底获得在日本永

久居住资格的为24 277人, 仅占同期旅日中国人

总数150 339的16. 14% ,另外作为永久居住者配偶

而居留的3 178人,作为日本人配偶而获得居留资

格的23 051人, 获得定居资格的华侨15 263人, 他

们和永久外侨一起合计共65 769人, 仅占旅日中

国人总数的43. 7%, 余者均属临时居留者。
[ 11] ( p1~ 8)

90年代后期, 日本的外侨归化入籍政策有所放

宽,当地华侨加入日本国籍的已逐渐增多。日籍

华人的权利地位与日本人基本一样, 华侨在经济

发展上则受到各种限制。除此之外, 日本政府对

华侨华人的其他社会活动甚少干预, 仅凭侨民政

策进行一定的约束, 当地华侨可以建立华文学校、

华侨社团,出版华文报刊和举行华族文化庆典,日

本华侨社会由此保留浓郁的中华文化气息。

南非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战后对南非华侨华

人影响较大的是种族隔离政策, 即以白人至上为

主旨,将人口分为白人、黑人和有色人种, 加以隔

离和给予不同的待遇, 其范围涉及居住区域和经

营地点,公共场所和公共设施,以及文化教育等各

个领域。在种族隔离政策下,华侨华人只能在划

定的传统地区居住, 久而久之,绝大部分华侨华人

集中居住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 在一些公共场

所,华侨华人也不能和白种人共处一室,享受同等

待遇。此外,政治上, 即使加入了南非国籍, 入籍

华人长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经济上,政府限

制华侨华人领取新的营业执照, 并禁止华侨华人

购买地产,华侨华人经济发展因而十分困难,许多

人只能父子相传地经营小餐馆和杂货店;文教上,

华侨华人子弟不得进入白人公立学校读书,惟有

到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 或教会学校,以及华侨华

人社会自办的华文学校读书。80年代中期后,随

着南非各项隔离政策一一撤消, 华侨华人的处境

才逐步有了改善。

四 � 分析与结论

综上所述, 战后数十年间各国政府的华侨华

人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多数国家从歧视华

侨华人转为赋予华侨华人较平等的法律地位, 从

限制、禁止中国人移民入境转为允许中国人像其

他国家公民一样拥有移民入境的权利, 从禁止华

侨华人与祖籍国发生联系转为允许甚至鼓励华侨

华人到中国大陆探访、经商,从禁止、限制华侨加

入当地国籍转为允许、鼓励华侨按法定条件取得

当地国籍,从排挤、打击华侨华人经济转为给予华

侨华人较平等的经济权利,从限制甚至取缔华文

教育转为允许甚至鼓励华文教育, 对华侨华人建

立社团、创办华文报纸或保持传统的风俗习惯,大

多数政府也不多加干预。

促使各国政府调整华侨华人政策的因素错综

复杂,但有三点是共同的:

1. 华侨华人对居住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

出的贡献。过去, 不少国家政府或认为华侨华人

落后愚昧,是社会的包袱,或认为华侨华人控制当

地经济,抢走了当地民族的经济利益,因而对华侨

华人加以歧视和限制。后来,通过华侨华人的辛

勤劳动、杰出成就以及他们与当地人民长期和睦

∀76∀



友好的相处,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逐步意识到,

绝大部分华侨华人是遵纪守法的善良居民,他们

正不断地为所在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重大

贡献,一视同仁地给予华侨华人平等待遇,将最大

可能地发挥华侨华人的潜力为所在国服务。事实

也证明,对华侨华人采取宽松政策有利于促进当

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如新加坡,对华侨华人

经济从不限制, 结果独立十年便跃为亚洲四小龙

之一;泰国较早取消对华侨华人的种种限制, 结果

成为民族关系融洽的典范。反之, 对华侨华人采

取排斥打击政策则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特

别是一些华人占人口比例较大的国家, 轻者使商

业经济流通领域出现混乱,重者导致经济发展停

滞甚至崩溃,社会因而动荡不安。

2. 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最早影响各国

华侨华人政策调整的是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战略地位的提高。当时, 为了支持中国抗日, 实施

∃先欧后亚%的亚太战区战略, 美国政府于 1943年

率先废除了一切∃排华律%,成为各国改变华侨华

人政策的先导。尔后, 中国政府以强国身份与大

多数国家修订协定, 调整了部分华侨华人政策。

60 # 7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与确

认,中国与多数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进一步促使各

国平等地对待华侨华人,大批中国侨民逐渐得以

加入当地国籍, 成为当地民族的一员,不少中国公

民可以不受歧视地依法进入各个主要移民国家,

并享有较为平等的待遇。80年代以来, 改革开放

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并以其庞大的市场

吸引着世界各国, 与中国有各种联系的华侨华人

因其桥梁作用而日益受到重视, 华文也因是进军

中国市场的重要工具而得到鼓励、复兴,华侨华人

的地位因而得到提高, 华侨华人境遇因而得到改

善。

3. 世界进步思潮的推动。首先是早期兴起的

民主平等思潮的影响。经过民主力量和法西斯反

动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空间较量,国家

要独立、民族要平等、人民要解放的思想在战后深

入人心,并引发出长期如火如荼的民族平等和争

取民主权利的运动。随着运动的发展, 实施不平

等民族政策的国家受到国内外社会越来越猛烈的

抨击,被迫对部分政策进行修订和调整,长期遭受

不平等对待的华族和其他受歧视受限制的民族一

起,逐步获得自己应当享有的权利。其次是当前

的和平与发展思潮。冷战结束后, 各国均把经济

发展放在首位, 华侨华人政策也围绕着经济发展

这个中心而发生变化,即淡化种族区分和矛盾,调

整华侨华人政策, 为他们创造一个较为稳定顺利

的生存环境,增强他们对居住国的向心力,以充分

发挥当地华侨华人的经济潜能,如资本实力、经营

经验、商业网络, 以及他们的种族语言文化优势、

他们与世界华侨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与中国的

关系,促进所在国经济的发展。

不可否认, 各国政府华侨华人政策的发展变

化是不尽相同的, 大多数国家已较全面地放宽了

华侨华人政策, 但有些国家却只放宽某些方面的

政策, 个别国家对华侨华人的大部分政策则自始

至终控制得很严。而且,观念的改变往往滞后于

法律政策的改变, 某些群体对外来民族包括华侨

华人还存在种种误解, 在各种政治和经济因素的

影响下,排华思潮仍不可避免地时有出现。特别

是经济衰退时期, 一些国家出现排外浪潮; 90年

代初华侨华人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联系有所加强,

东南亚国家的∃ 效忠%议论又再度纷纷扬扬; 受

1997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1998年 5月印尼发生令

人发指的迫害华人的∃五月暴行%; 2001年 4月中

美撞机事件发生后, 美国一些传媒曾掀起一阵∃华

人妖魔化%宣传, 等等。其实, 华侨华人也是经济

衰退受害者,反对华侨华人不仅无助于经济复兴,

反而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明智的做法是同心同

德,齐力贡献, 共渡难关。华侨华人与中国加强经

济联系主要是出于资本流动增值的需要,与改变

效忠没有任何关系, 事实上也没有华人因此而改

变国籍、改变效忠的实例。华侨华人与中国大陆

的经济联系不仅有利于华侨华人经济的发展, 也

为所在国带来市场、资金、技术和人才的反馈,对

所在国经济发展是有十分利的。正因为如此,不

少政府才多方鼓励本国华侨华人与中国建立更多

的经济联系。

不过,由于前述三大积极因素的影响,随着时

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各国政府对华侨华人政

策的调整,虽然出现过反复和曲折,但总的趋势是

日趋宽松。海外华侨华人的生存环境由此得到逐

步改善, 华侨华人社会因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各国华侨华人政策纷繁复杂, 各有特点。经过战

后数十年的演变, 至今各国华侨华人政策大概呈

现出三种状况:基本平等宽容,存在不同的限制,

倾向拒绝和排斥。当地民族占绝对优势,或华侨

华人较好地融合到当地社会的国家, 对华侨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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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较为平等宽容的政策,如欧美等白人国家和

毛里求斯等非洲国家。华人占人口比例较大,或

在某方面特别是经济上占有一定优势, 可能影响

原住民利益的国家, 仍对华侨华人实施不同程度

的限制,如东南亚某些国家及多数新兴民族国家。

华侨华人不多、也不占优势的一些国家,出于传统

排外、地域限制和民族特性等因素的影响,其政府

对华侨采取较严厉的限制排斥政策, 且尽可能拒

之门外,如韩国、日本、马达斯加斯等国。

未来各国华侨华人政策将如何发展? 由于各

国华侨华人政策的发展变化, 往往受到各种因素

的影响,可以预料,有关政策或华侨华人的处境仍

然会随着各种因素的影响而继续不断发生变化。

如在一些具有∃白人至上%传统的欧美国家,虽然

华侨华人政策比较宽容, 但一旦经济不景气, 华侨

华人等有色人种仍会成为少数种族主义者攻击的

对象,政府为了争夺这些人的选票,很可能会推出

不利移民的政策;在华人较多的国家,如果限制华

人经济发展的政策影响到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

定的话, 诸国会修改、放宽有关政策, 但以政府能

控制局势、对经济发展有利、且不影响原住民利益

为度;倾向拒绝和排斥华侨华人的一些国家, 随着

传统观念的变化和与中国关系的改善, 其政府的

华侨华人政策将有所改变,但变化较为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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